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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办事指南
	办事内容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变更单位名称、法人、市政道路名称）

	办事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许 可 条 件
	经营下列公共场所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一）宾馆、酒店、旅店、招待所、度假村等住宿场所以及按旅店形式装修、布局，为客人提供公共卫生用品用具且以集团形式酒店管理模式的公寓场所；

（二）桑拿、浴室、洗浴中心、足浴、温泉浴、SPA休闲中心等沐浴场所；  
（三）理发店、美容店（不含医疗美容）等美容美发场所； 
（四）影剧院、歌舞厅、音乐厅、录像厅、卡拉OK、游艺厅（室）、等文化娱乐场所； 
（五）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健身室等体育场所； 
（六）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交流场所； 
（七）营业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或使用集中空调的商场、超市、书店等购物场所； 
（八）候车（含地铁）室、候船室等公共交通等候场所。

	申 请 材 料
	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变更申请审批表；

2、营业执照(变更企业名称、法人或单位地址（市政道路名称变更）的提供，没能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的，可提供《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非企业组织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验原件，交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办需提交：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 

4、转让合同或公司任命书(变更法人的需提供)；

5、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申报表格
	申请表格可在坡头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领取，也可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湛江市坡头区卫生健康局页面下载。

	办理地点
	坡头区行政服务中心服务窗口

	办事程序
	收件—受理—审核（审批）—办结（发证）

	许可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办结。（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采用告知承诺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审批机关当场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并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办结。）

	许可证件及

有效期限
	《卫生许可证》，有效期4年。

	收费标准和依据
	不收费


咨询电话：坡头区行政服务中心服务窗口：0759-3950181；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卫生监督股：0759-3955589

投诉电话：坡头区卫健局办公室：0759-3955256
附件   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审批流程图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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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审批流程图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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